
申請機構：

序號 身分別 系所名稱 姓名 計畫編號 學門(專案)領域 計畫名稱 申請年期
是否屬需揭露

關係者

1 申請機構代表人 - OOO - - - - 是/否

2 計畫申請人 XXXXXX OOO POO11XXXX1 XXX XXXXXXXX 一年期/多年期 是/否

3 計畫申請人 XXXXXX OOO POO11XXXX1 XXX XXXXXXXX 一年期/多年期 是/否

4 計畫申請人 XXXXXX OOO POO11XXXX1 XXX XXXXXXXX 一年期/多年期 是/否

5 計畫申請人 XXXXXX OOO POO11XXXX1 XXX XXXXXXXX 一年期/多年期 是/否

6 計畫申請人 XXXXXX OOO POO11XXXX1 XXX XXXXXXXX 一年期/多年期 是/否

7

註1：表格請依回報數量自行增減行數。

註3：需揭露關係者，另須填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呈報本部。

需揭露關係者合計： 人

承辦單位主管： 人事主管： 機構首長：

教育部11X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清冊

註2：計畫申請人(含申請機構代表人)，須確認是否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第1項之公職人員關係人身分並建立利益衝突迴

避法身分關係揭露清冊呈報本部。

註4：依司法院釋字第382號解釋理由書，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，具有機關之地位。公立大學非屬營利事業、非營利

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，爰非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即公立學校免填本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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